道家思想以「利害」為出發點      文：康哲行 （2012/01/19）
道家都是自然主義者，他們尊奉「自然法則」為宇宙間最高的指導原則而稱之為「道」；這也是「道家」名稱的由來。道家首要人物為「老子」，老子遵循宇宙自然法則而觀察人生，從「利害」的觀點找出許多解決人生問題的根本之道。

談道家之前，我們先談談儒家。儒家提倡三綱五常、四維八德的道德規範，所以儒家思想大體上是以「道德」為出發點。儒家認為，當士大夫和百姓的日常行為都能合乎道德規範，便能達到和諧的人際關係及祥和的大同社會。

從先秦古籍，我們不難找出許多以「道德」為出發點的儒家名言：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（論語）
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（論語）
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（孟子）
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（論語）
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；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（論語）
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（論語）
「道德」來自人類的良知及善良的社會習俗。

但是，社會上永遠有君子與小人。上面的論語名言告訴我們：君子重義，小人重利。也就是說，君子尊崇道德，小人反道德。於是，社會上君子與小人，道德與反道德也就爭戰不休，永無寧日。
其實，在數量上君子和小人都居於少數，同樣也重利輕義的芸芸眾生，也就是社會上沈默的大眾，才是實質的多數。
一般來說，芸芸眾生不會反道德，但也並不瞭解道德真正的內涵。於是，儒家思想以「道德」為出發點，就無法贏得全民的認同，那就是道德的盲點。
道家雖然也提倡「道德」，但道家所說的「道德」是天地萬物運行的「自然法則」，道家稱之為「天道」，不是儒家那種維繫人際關係的「人道」。
道家的「天道」思想以「利害」，也就是「趨利避害」為出發點，就解決了道德（人道）的盲點。因為「趨利避害」是所有生物的本能，人類當然也不例外。不論君子、小人或芸芸眾生，在日常的行為上，同樣都會選擇「趨利避害」。
道家也看到儒家「人道」的盲點，所以老子說：
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；六親不和；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」
句中大道廢等語，說的都是反語。意思是說，大道（天道）興的至道之時，可以無為而治，就無需儒家主張的仁義孝慈。另外，莊子在胠篋篇也說：
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」
這裡說的也是反語。是說當國家處於治世，則無需聖人的教化，大盜也會停止。

老子之道是宇宙本體運行之「自然法則」。所以，老子思想給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「順應自然」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處處都可以看到「自然法則」的顯示：擲物則墜地，天雨則地濕，你不小心頭碰桌角就可能頭破血流。

「自然法則」的權威性是：當你能夠在生活中遵循「自然法則」，你就獲得保護而「得利」，如果你違反「自然法則」，你就反過來「得害」。所以，遵循「自然法則」無關人道，是純粹從「利害」觀點來考量的邏輯思考。
「自然法則」的例子很多：如果你生活規律，注意飲食、運動，你就遵循了「健康」的自然法則；如果你注意保養你的車子，開車不超速，不闖紅燈，不酒醉駕車，你就遵循了「安全」的自然法則。 
以下還有更多應用「自然法則」的例子：
老子從「自然法則」的規律看到「尖則毀，銳則挫」那種極端的現象，所以說：「揣（捶也）而銳之，不可常保。」又看到「滿則溢」的極端，所以說：「持而盈（滿也）之，不如其己（止也）。」

這些道理可引伸為：凡事當「預留空間」，則有緩衝的餘地，可以避免危險的極端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作人、做事、處世的許多小節都應該「預留空間」，才能包容錯誤和避免許多問題的發生。
另外，從「自然法則」來看，任何不愉快的問題都有「因果關係」。如果要避免問題再度發生，當去其「因」則「惡果」不生，是為「崇本息末」。

老子認為「崇本息末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之道，也就是捨棄問題（末），回歸根源（本），則問題自解。舉例來說，最佳的滅火之策為「斧底抽薪」，去其火源則火自滅。
以上從「自然法則」直接的應用，到「預留空間」及「崇本息末」等概念的引伸，我們都看到「老子之道」的應用之妙。而且，其觀點通常從「利害」出發而無涉「道德」，是以能夠被全民，所有芸芸眾生所樂於接受，也是解決各型各類問題的根本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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